承  诺  书

根据《莆田市秀屿区考核招聘2025年新任教师方案》要求：“所有证书必须在2025年7月31日前取得（应届毕业生的学历、学位证书可延至2025年12月31日前），截止时间前仍未取得以上证书的不予聘用；且须考察合格。”

本人特承诺：在规定时间内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、教师资格证书等，保证考察合格，若未能达到要求，本人自愿放弃聘用资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          （手印）
身份证号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12日

